
账期协议
甲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采购负责人：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流村镇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云汉芯城（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鉴于：甲方因业务需要在乙方处采购物料，甲乙双方有频繁的业务往来。为进一步明确甲乙双方的货款结算方式，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对乙方给予甲方账期一事达成以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1. 甲方对提供给乙方的所有资料、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负责；如有不实，乙方有权冻结授予甲方的账期。如甲方信息发生变更，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
2. 甲方认可：在乙方www.ickey.cn平台中注册的会员账号 18511490625 为甲方注册并使用，甲方负责保管其账号及密码；上述账号所实施的行为均视为甲方的行为，并由甲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甲方授权其人员通过www.ickey.cn平台注册的上述会员账号绑定的手机号及/或邮箱接收并确认乙方发送的消息（包括但不限于下单内容、下单操作、订单变更、订单取消等内容的确认），如甲方人员未在乙方指定的合理时间内回复的，则默认为甲方已认可乙方发送信息的全部内容。甲方对上述手机号及/或邮箱做出的确认行为或默认行为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乙方依据甲方提供的申请资料、业务合作等情况决定授予甲方 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的账期金额，甲方应于收到货物后的  30  个自然日（简称“付款期”）内付清货款。乙方有权自行调整账期金额及付款期；但乙方应将调整结果通知甲方，自乙方通知之日起，调整结果对甲方生效。
5. 对于甲方直接从www.ickey.cn平台下单的，甲乙双方均认可：自双方签订《销售合同》之日起，《销售合同》成立；自乙方通过短信/邮件等方式通知甲方“订单已审核”或“订单已通过终审”之日起，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始生效，双方应予遵守并执行《销售合同》。如合作期间，双方签订的任一《销售合同》与本条内容冲突的，均以本条内容为准。
6. 如甲方逾期付款，乙方有权冻结甲方的账期（即冻结甲方的账期使用、冻结对甲方的发货），乙方有权以甲方在乙方处的资金抵扣欠款。如逾期超过30日，乙方将关闭甲方的账期（即关闭甲方的账期使用、停止对甲方的发货），乙方有权留置甲方在乙方处的产品或其他财产，如逾期超过60日的，甲方自逾期付款之日起向乙方每日支付应付款项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乙方有权处置留置财产（如有）并就财产优先受偿。因甲方逾期给乙方造成其他损失的，乙方将保留追究甲方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7. 甲方保证遵守联合国、中国、美国、欧盟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现有及将来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甲方承诺：不会将乙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用于相关出口管制法律法规禁止的用途；非经相关主管部门许可，甲方及甲方授权使用乙方产品或服务的其他个人或实体不会通过乙方产品或服务向相关出口管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国家、地区、实体、个人等提供受管控的产品、技术、软件或服务。如有违反，乙方有权立即终止合作，如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应赔偿乙方的直接及间接损失、合理维权费用。
8.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本协议的全部条款均适用于双方的全部合作中，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以下订单的方式采购乙方产品或服务的合作。订单金额包含在账期金额的总额度中，订单付款时间与本协议付款期一致，如甲方逾期付款，乙方将依据本协议第6条约定采取相应措施。
9.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传真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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